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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绘图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绘图员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细心谨慎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

	
	文化专业
	大专或者同等学历以上

	
	职业资格
	熟练的操作经验 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一年以上从事绘图的相关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 负责把设计方案体现到图纸形式

	权  限
	 遵守基本原则进行绘图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根据设计的原则进行分解，然后按照规定进行计划分类； 
2、具备良好的理解能力把设计师的理念体现出来； 
3、拥有一定的美术基础，能够熟练操作相关手工的绘图工具； 
4、具备熟练的电脑技能，能够运用电脑各类绘图软件；

5、吃苦耐劳，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分配的任务； 
6、对够读懂各种复杂的图纸，并能够进行深入分析报告； 

7、对公司的机要图纸信息能够做到严格的保密工作； 
8、完成上级交代的其他的任务。  

	记录
	图纸档案 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研发中心主任 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内部设计员和操作员 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专业的技术工程师 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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